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监督与淘汰机制实施细则 

 

 

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大连理工大学关于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监督与完善

淘汰机制的实施意见》，针对电信学部各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现状与存在

的问题，经研究制定《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

监督与淘汰机制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贯彻执行。 

1. 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监督的主要环节 

各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质量监督的主要环节包括： 

 课程学习； 

 学位论文开题；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学位论文外审抽查； 

 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审议。 

2.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检查的实施主体与基本方式 

（1）各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的实施主体为各院系

及相应的硕士点。 

（2）硕士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检查的基本方式： 

 硕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与中期检查由院系或硕士点负责人集中组织进行，

并提前一周将时间、地点经学部上报研究生院。开题报告与中期检查的专家

组由研究生导师组成。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填写《大连理工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

报告》或《大连理工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报告》；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填写《大连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或《大连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报告》。 

 硕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与中期检查报告的自述时间不少于 10 分钟。 

3. 关于硕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 



（1）开题报告时间 

 全日制硕士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在第 2 学期末或第 3 学期初进行。 

（2）考核内容 

 对于学术型硕士生，主要考查硕士生对本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的

掌握程度、课程学习情况等；考查学位论文工作准备情况，包括论文选题、

文献阅读、工作难度、研究思路、研究基础、写作能力和答辩表达能力等；

还要考查学术参与学术活动情况、及学习和工作态度等。 

 对于工程型专业学位硕士生，主要考查硕士生对本专业/领域课程学习、校内

实践（实验）情况，对专业知识、技能、标准规范等掌握程度；考查学位论

文工作准备情况，包括论文选题是否适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论文的目的

意义及国内外发展状况、论文内容设置的合理性、方法的科学性、工作量与

工作难度、预期成果的实用性和新颖性、文献阅读等；还要考查学生校外企

业实践情况及时间安排、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态度等；还要考查该生实践环

节的实践条件是否有保障、校内外实践安排是否合理等。 

（3）考核办法 

 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的开题考核由各院系或硕士点集中组织 3-5 名本学科领

域专家以答辩的方式进行。工程型硕士学位论文的开题考核由各院系或硕士

点组织 5 名本学科领域专家（至少一名来自企业）以答辩的方式进行。答辩

硕士生的导师均不参加专家组。 

 硕士生进行口头陈述、答辩，研究生口头陈述时间不少于 10 分钟。专家组

给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的考核成绩和是否通过的意见。根据研

究生院的部署，开题报告成绩将与奖助学金挂钩。 

 开题报告一式两份，签字后分别由学部和学生保存。研究生开题后登录研究

生信息管理系统上传开题报告（PDF 文档）及考核结果。 

（4）开题阶段的淘汰办法 

 每个硕士生可以有两次开题考核机会，两次开题均未通过者，则研究生院将

取消该硕士生学籍。 

4. 关于硕士学位论文的中期考核 

（1）考核时间 



 三年制硕士生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应在第 4 学期末进行，两年制专业学位硕

士生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可在第 3 学期末进行。 

（2）考核内容 

 对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主要考核学位论文内容完成情况、阶段性成果是否

正确，开题时方案是否需调整或已做了哪些调整，后续工作思路是否正确、

工作进度是否有保障、预期目标能否实现、论文质量是否能够保证以及论文

工作存在的问题等。 

 对于工程型专业学位硕士生，主要考查学位论文内容是否符合专业学位人才

培养要求，开题时确定的校内外实习实践环节完成情况；考查学位论文内容

完成情况、阶段性成果是否正确，开题时方案是否需调整或已做了哪些调整，

后续工作思路是否正确、工作进度是否有保障、预期目标能否实现、论文质

量是否能够保证以及论文工作存在的问题等；考查研究生对本专业/领域的专

业知识、技术标准规范等掌握程度，考查学生的工作态度等。 

（3）考核办法 

 对于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的中期考核，由各院系或硕士点负责人组织 3-5 名

本学科领域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以答辩的方式进行。对于工程型硕士学位

论文的中期考核，由各院系或硕士点组织 5 名本学科领域专家（至少一名来

自企业）以答辩的方式进行。答辩硕士生的导师均不参加专家组。 

 学生进行口头陈述时间不少于 10 分钟。专家组给出“优、良、中、及格、

不及格”的考核成绩和是否通过的意见。根据研究生院的部署，中期考核成

绩将与奖助学金挂钩。 

 中期报告一式 2 份，签字后由学部办公室和硕士生保存。且硕士生须登录研

究生信息管理系统上传中期报告（PDF 版本）和考核结果。 

（4）中期考核阶段的淘汰办法 

 每个硕士生可以有两次中期考核机会，两次中期考核均未通过者，则研究生

院将取消该硕士生学籍。 

5. 关于硕士学位论文的抽审 

 在硕士生学位论文答辩前，研究生院将按照一定的比例抽取硕士学位论文进

行外审。每篇硕士论文若有一个外审意见为“不同意答辩”者，则该生不能



参加答辩（若有异议，可申请复议），须对学位论文修改 3 个月以上再次申

请硕士学位答辩。 

6. 关于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 

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按照《大连理工大学关于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监督

与完善淘汰机制的实施意见》和《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等相关规定执行。主要包括：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中，硕士生的答辩自述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中，未经答辩委员会主席允许，导师不对硕士生的学位论

文答辩进行解释或帮助硕士生回答问题。 

 答辩委员会应审查硕士生的课程学习成绩、听取评阅专家和导师对硕士学位

论文工作的评阅意见，以全面评价硕士生学位论文工作及其素质能力。 

 硕士生在答辩结束后根据答辩委员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学位论文进行认

真修改并撰写论文修改说明，经导师审查签字后，送答辩主席审查。 

 除上述规定外，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具体要求参照《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和博

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7. 申诉 

 研究生对培养过程各环节的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经导师、

点长签字后报送到学部。 

 学部将组织专家组对硕士生的申诉进行审议，并将结果报送研究生院。 

 

以上实施细则，自 2014 年 9 月及以后入学的硕士生起执行。在此之前入学

的各类硕士生可参照本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培养阶段的过程考核。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 

2014 年 11 月 27 日 


